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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告

(1) 有關根據公司法第86條由要約人透過計劃安排將
滙付天下有限公司除牌之建議

(2) 建議撤銷上市地位
(3) 計劃生效日期
(4) 撤銷上市地位

及
(5)寄發計劃項下之支票及股票

要約人之財務顧問

獨立董事委員會之獨立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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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茲提述 (i) Purity Investment Limited（「要約人」）及滙付天下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1年
1月27日聯合刊發的計劃文件（「計劃文件」），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根據公司法第86條由
要約人透過計劃安排將本公司除牌之建議；(ii)要約人及本公司於2021年2月19日刊發的聯
合公告，內容有關法院會議及股東大會之結果；及(iii)要約人及本公司於2021年3月25日
刊發的聯合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大法院批准計劃。

除另有界定外，本聯合公告所用詞彙與計劃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除另有所指
外，本聯合公告所提述的所有時間及日期均指香港時間及日期。

計劃生效日期

大法院於2021年3月24日（星期三）（開曼群島時間）批准計劃（並無修訂）。與計劃有關之本
公司股本削減（「資本削減」）亦獲大法院於同日確認。

於2021年3月24日（星期三）（開曼群島時間）作出之批准計劃及確認資本削減之大法院頒令
副本已於2021年3月25日（星期四）（開曼群島時間）提交予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以辦理
登記，而該登記已於2021年3月25日（星期四）（開曼群島時間）生效。

載列於計劃文件之建議及計劃之所有條件均已達成，且計劃已於2021年3月25日（星期
四）（開曼群島時間）生效。

購股權要約成為無條件

購股權要約於計劃生效後方可作實。因此，購股權要約已於2021年3月25日（星期四）（開
曼群島時間）成為無條件。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15.3，要約人已將就購股權要約遞交接納表格的最後時間及日期延長至
2021年4月8日下午四時正。購股權要約之結果將於2021年4月8日（星期四）下午七時正之
前公佈。預期將於生效日期或收到有效填妥及簽署之接納表格之日期（兩者中之較後者）
後七(7)個營業日內，且無論如何於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或之前向有效接納購股權要約
之購股權持有人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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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上市地位

預期將於2021年3月29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香港時間）撤回股份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

寄發計劃項下之支票及股票

涉及現金選擇的現金權利支票及涉及股份選擇之要約人股份之股票將盡快且無論如何於
2021年4月8日（星期四）或之前寄發。

承董事會命
Purity Investment Limited

董事
金源

承董事會命
滙付天下有限公司

主席
周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2021年3月26日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要約人的董事為執行董事周曄先生、穆海潔女士及金源先生；非執
行董事蔡佳釗先生、ZHOU Joe先生及王勵弘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俊先生、王恒
忠先生及蔣洪先生。

要約人之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有關本集團者除外）的準確性承擔全部
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盡悉，於本聯合公告所表達的意見（由本
集團董事（執行董事除外）以該身份所表達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聯
合公告概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執行董事周曄先生、穆海潔女士及金源先生；非執
行董事蔡佳釗先生、ZHOU Joe先生及王勵弘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俊先生、王恒
忠先生及蔣洪先生。

本公司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有關要約人、執行董事及要約人一致行動
人士者除外）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盡悉，於
本聯合公告所表達的意見（由要約人董事所表達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
且本聯合公告概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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